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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第四次全国文物

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2026 年 2 月 10 日

攸县扎实推进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

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启动以来，攸县坚决贯彻落实国

家及省、市统一部署，坚持“全面普查、科学认定、依法保护、

有效利用”的工作原则，精心组织、周密安排、稳步推进各项

任务，普查工作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。

一、强化组织领导，高位统筹推进

攸县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列为年度重点任务，迅速

组建由县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普查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办公

室设在县文化旅游体育局，统筹协调普查各项工作，制定详细

实施方案和进度计划，县财政足额保障经费并及时配备专业设

备，初步形成“高位推动、责任到人、保障有力”的工作格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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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普查工作高效有序推进。

二、创新队伍构建，凝聚工作合力

针对普查范围广、专业要求高、时间紧、任务重的实际情

况，攸县积极探索“内外结合、专兼互补”的队伍建设模式。

一方面，充分发挥文博系统专家的专业优势，深入推进“以老

带新”机制，通过结对指导、现场教学等方式，在田野调查和

资料研判过程中培养青年骨干，夯实人才梯队。另一方面，在

严格资质审核的前提下，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专业技术机构

参与普查工作，全面提升普查的科技化、专业化水平，切实实

现工作效率与质量的双重提升。

三、深耕田野调查，普查成果丰硕

普查队伍坚持科学严谨、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，克服地域

广、交通条件不便等实际困难，严格依照技术规范对全县已知

文物点开展全面复查，共核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文物点

543 处，并对遗址、墓葬等地下遗存开展系统性标本采集，确保

普查基础工作扎实可靠。同时，强化对以往普查薄弱区域及相

关线索的摸排勘察，新发现具有较高历史、艺术和科学价值的

文物点 119 处，涵盖古墓葬、古遗址、古建筑、近现代重要史

迹、石窟寺及石刻等多个类别。目前，全县已成功登录文物点

共计 645 处，数量位居全市前列，进一步摸清了文物资源底数，

持续丰富了地方文化遗产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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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注重科技赋能，提升工作效能

攸县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助力文物普查工作，全面配备

无人机、RTK 测量仪、数码相机等专业设备，对各类文物点进行

精准拍摄、测绘、定位和信息采集，确保每一处不可移动文物

资料完整、数据准确。在数据填报与审核阶段，严格落实“填

报—审核—审定”三级把关制度，逐级压实责任，确保信息真

实、规范、完整，切实提升普查数据整体质量和上报效率。

五、加强宣传引导，营造良好氛围

攸县统筹运用融媒体中心及文旅系统新媒体平台（如“攸

韵文旅”视频号、“文博攸州”社交媒体账号等），多渠道、

多形式广泛宣传文物普查工作动态、典型事迹和阶段性成果，

持续扩大工作影响力。截至目前，相关内容累计阅读（播放）

量已突破 20 万次，全面展现普查一线生动风貌，有效增强社会

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，营造了全民关注、广泛参与、共同守护

文物资源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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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：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，

国家文物局办公室，

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。

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组长、副组长。

印送：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、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，

省委宣传部部务会成员、各相关处室，

省文物局负责同志、各处、省直文博单位。

各市州人民政府办公室、市委宣传部，

各市州文化旅游广电（体育）局（文物局）。

湖南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6 年 2 月 1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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